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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吴有林先生、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

致行动人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2.9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1.82%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50200303083149L

□ 不适用

吴有林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50206MA8RLRC786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吴有材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傅心锋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张明浪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郭庆辉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

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漳州傲农投

资有限公司

22,262.3016 8.55 21,460.8016 8.2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司法划

转

2025/11/1

4-�

2025/11/1

4

吴有林 7,542.3192 2.90 6,763.3627 2.6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司法划

转

2026/03/2

0-�

2026/03/2

3

漳州芗城百

瑞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3,471.9710 1.33 2,190.0000 0.8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司法拍

卖

2026/5/18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吴有材 317.6029 0.12 317.6029 0.12 / /

傅心锋 12.8500 0.0049 12.8500 0.0049 / /

张明浪 10.0050 0.0038 10.0050 0.0038 / /

郭庆辉 10.0050 0.0038 10.0050 0.0038 / /

合计 33,627.0547 12.92 30764.6272 11.82 -- --

三、其他说明

（一）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权益变动说明

2024年12月9日，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602破1号之三《民事裁

定书》，裁定批准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重整计划并终止漳州傲农

投资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傲农投资重整计划，担保财产为公司股票，出质人为傲农投资

和吴有林（若有）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债权人有权选择按照不超过傲农投资和吴有林（若

有）各自质押股票数量35%的比例，就傲农投资和吴有林（若有）提供的质押股票实施以股

抵债。 傲农投资重整计划规定期限内， 债权人合计选择的傲农投资抵债股票数量为

57,795,053股， 吴有林抵债股票数量为0股。 上述抵债股票中，9,985,500股于2024年12月

24日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划转至相关债权人名下，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披露的《关

于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执行进展暨公司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发生变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221）；33,564,553股于2025年3月27日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划转至相关债权

人名下，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8,015,000股于2025年11月14日通过非交易过户

形式划转至相关债权人名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被抵债的57,795,053股股票中，已有51,565,053股股票

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划转至相关债权人名下，其余6,230,000股尚未实施司法划转，后续司

法划转过户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果后续司法划转过户全部完成后，不考虑其他影

响，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变为301,416,272股，合计持股比例

将变为11.58%， 其中傲农投资持股数量将变为208,378,016股， 傲农投资持股比例将变为

8.01%，最终结果以后续完成划转后相关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的

股份情况为准。

（二）吴有林先生权益变动说明

因吴有林先生与刘翔先生存在债权债务纠纷， 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

（编号：(2024)皖1881执1879-4号、(2024)皖1881执1879-6号），裁定将所持公司股份划转至

刘翔名下以清偿债务，并分别于2026年3月20日、2026年3月23日完成合计7,789,565股划转

登记。

（三）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权益变动说明

龙港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13日10时至2026年4月14日10时在阿里资产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就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12,819,710股傲农生物股票进

行公开拍卖，根据阿里资产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拍卖结果

如下：

用户姓名洪文浩通过竞买号G8134于2026/04/1411:33:25在阿里资产平台开展的“被

执行人所持有的傲农生物 (股票代码:603363.SH、股票性质:无限售流通股)12819710股股

票” 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该标的网络拍卖成交价格:￥53120900(伍仟叁佰壹

拾贰万零玖佰元)，折合每股均价4.14元。

2026年5月18日，上述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四）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产

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股东

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综合考虑近期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百瑞投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及执行

《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等事项，后续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最终结果以相关股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

记的股份数量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司法划转的受让方在受让特定股份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公司已

提示相关受让方遵守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 关 规 定 履 行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 公 司 所 有 信 息 均 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等公司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

2026-017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了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将

议案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

汇票贴现、授信开证、资金业务等金融业务，并根据相关金融机构要求，以其信用及合法拥有

的财产作为上述综合授信的抵押物或质押物。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其实际融资金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在授信额度内进行融资，具

体融资金额视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确定。 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经批准的综合授信额度及有效期

内，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全权办理上述授信额度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综合授信项下的

合同及相关文件等事宜。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及对应控股子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

2026-018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6年5月13日以电话、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定于2026年5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审议表决董事8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代行）刘洪涛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有效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根据《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

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综合授信额度，上述额度有效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授权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同时，提请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上述授信额度内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7）。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

2026-019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本次获批上市的和肽素(CPP)

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法）的投产及对公司业绩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产品获证后还未投入生产，其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

重因素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获批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阅读本公告正文表述的相关风险事项， 公司特别提示投资者理性投

资。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和肽素 (CPP) 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Ox-LDL)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分别于近日取得了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注

册批准，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品信息

1、和肽素(CPP)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产品名称 和肽素(CPP)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注册证编号 鲁械注准20262400248

注册人名称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证有效期 2026年05月15日至2031年05月14日

预期用途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中和肽素的含量。

2、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产品名称 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注册证编号 鲁械注准20262400249

注册人名称 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证有效期 2026年05月15日至2031年05月14日

预期用途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血浆样本中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的含量。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产品获准上市，进一步丰富了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临床检测领域的产品线。

但鉴于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 上述产品的投产以及对

公司业绩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同时，上述产品获证后还未投入生产，其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

等多重因素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

鉴于艾维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今年对公司的业绩影响较小， 上述产品的投产及对公司

业绩的后续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产品获证后还未生产， 其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拓展力度及市场实际需求等多重因

素影响，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549

证券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64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案是民事诉讼，案由是“公司决议纠纷” 。本案目前处于第一审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2．本案原告是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案被告是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福建

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本案第三人是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

3．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期后利润及日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一、本案基本情况

2026年5月19日，本公司收到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

发出的《关于江西巨通涉及诉讼的通知》（简称“通知” ）。 通知称，福建稀土集团近日收到武

宁县人民法院（简称“武宁县法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状》。根据《民事起诉状》，修水县巨通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修水巨通” ）已向武宁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将本公司拟收购部分

股权所涉及的公司一一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巨通” ）以及福建稀土集团列为被

告，并将厦门三虹钨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厦门三虹” ）列为第三人（简称“本案” ）。修水巨

通的诉讼请求为：“1. 确认原告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2014年11月28日为被告福建

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48%股权的实际权利人；2.确认被告江西

巨通实业有限公司2014年11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3. 如贵院认定被告江西巨通实业有

限公司2014年11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成立，则请求确认该决议无效。 ”

武宁县法院已经受理了本案，案由是“公司决议纠纷” ，案号是“（2026）赣0423� 民初

1206号” 。

本案涉及的上述《股东会决议》，是关于江西巨通2014年12月26日在武宁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登记的增资扩股及相关事项的股东会决议。 就案涉股东会决议，刘典平、武宁天力实业有

限公司（江西巨通原股东之一，简称“武宁天力” ）曾于2019年向武宁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确认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就前述案件武宁县法院一审判决江西巨通2014年11月

28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一审判决后，江西巨通上诉至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九

江市中院” ），请求判决撤销武宁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刘典平一审

全部诉讼请求及改判驳回武宁天力的起诉或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九江市中院受理后，作出二审

判决驳回江西巨通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作出后，江西巨通、福建稀土集团及厦门三虹不

服，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江西省高院” ）申请再审，江西省高院审查后裁定该案由江

西省高院提审。江西省高院受理、审查该案后，支持江西巨通、福建稀土集团及厦门三虹的再审

请求，撤销该案的一审判决及二审判决，驳回刘典平、武宁天力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为终审判

决。本公司已在2023年12月30日披露了《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3-121），详细披露了该案的基本情况、一审判决及上诉情况、二审判决情况、再审

判决情况。

本案涉及的江西巨通48%股权归属问题， 福建稀土集团已于2016年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

院（简称“福建省高院” ）提起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之诉，起诉修水巨通，并将江西巨通

列为第三人，要求确认福建稀土集团和修水巨通及江西巨通于2013年9月5日签署的《股权转

让协议》及其项下的股权转让交易合法有效，福建稀土集团基于该协议取得的江西巨通股权

归福建稀土集团所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福建省高院” ）一审判决确认福建稀土集

团、修水巨通、江西巨通于2013年9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合同，确认福建稀土

集团享有江西巨通48%股权（江西巨通增资扩股后股比相应降至 32.36%）。一审判决后，修水

巨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院” ），请求撤销福建省高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改判驳回

福建稀土集团的诉讼请求。最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修水巨通的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

为终审判决。 二审判决作出后，修水巨通向最高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该案一审判决和二审判

决，改判驳回福建稀土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 最高院作出再审裁定，裁定驳回修水巨通的再审

申请。 再审裁定作出后，修水巨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最高检” ）申请检察监督，请求最

高检就该案二审判决向最高院抗诉，并监督最高院再审该案，撤销该案二审判决，改判驳回福

建稀土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最高检作出决定，决定不支持修水县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监

督申请。本公司已在2021年5月26日披露了《关于拟收购标的公司和标的股权涉及诉讼进展公

告（八）》（公告编号：临-2021-046），详细披露了该案的基本情况、一审判决结果及上诉情

况、二审判决结果、再审裁定情况、检察监督审查情况。

二、福建稀土集团的意见

福建稀土集团认为， 最高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福建稀土集团基于2013年9月5日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享有江西巨通48%股权， 江西省高院生效判决也已经确认江西巨通2014年

11月28日股东会决议成立； 因此本次诉讼所涉的江西巨通48%股权的归属及增资扩股的股东

会决议成立问题，已在前述历史诉讼中做出了明确的判断，本次诉讼对涉诉公司江西巨通及诉

讼股权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低。福建稀土集团表示其将依法积极应诉，全力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三、本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期后利润及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公司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本案不会对本公司的本期利润、期后利润及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审理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目前公司暂无法准确判断本诉

讼对江西巨通部分股权转让进程的具体影响，但公司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保障股权转让交易

的依法推进。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福建稀土集团于2026年5月19日发出的《关于江西巨通涉及诉讼的通知》。

2．修水巨通向武宁县法院递交的《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811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15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化工路118号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洞

头制造部研发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788,6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3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

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颜贻意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850,242 99.2713 247,838 0.1924 690,582 0.5363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859,842 99.2788 281,438 0.2185 647,382 0.502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273,770 99.6002 231,338 0.1796 283,554 0.2202

4、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49,018 98.8045 585,362 0.4545 954,282 0.741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和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181,607 97.1992 3,084,415 2.3949 522,640 0.405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597,102 99.0747 302,838 0.2351 888,722 0.6902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211,507 97.2224 2,959,215 2.2977 617,940 0.479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723,058 99.1725 331,438 0.2573 734,166 0.57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8,888,

658

98.6932 231,338 0.5870 283,554 0.7198

4

关于申请办理综合授

信业务暨对外担保的

议案

37,863,

906

96.0926 585,362 1.4855 954,282 2.4219

5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监事2025年度薪酬和

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35,796,

495

90.8458

3,084,4

15

7.8277 522,640 1.3265

6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8,211,

990

96.9760 302,838 0.7685 888,722 2.2555

7

关于制定《浙江诚意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35,826,

395

90.9217

2,959,2

15

7.5100 617,940 1.568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表决事项获有效通过，出席

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结果没有异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高妍、熊哲言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32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6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 ）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示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陕西斯瑞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2026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等公告。

2、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通过公司内部宣传栏以张贴的方式公示了公司 《激励对象名

单》， 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自

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9日，公示时间不少于10日。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反馈意见。

3、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二）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

职务等相关信息。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对公司《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陕西斯瑞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

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拟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其他骨干人员，

不包括独立董事，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 父母、子

女。

（四）拟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解之情形。

综上，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拟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陕西斯

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均满足《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均符合《202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269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9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3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518,5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1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祝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徐文学、沈世娟、别锋锋列席会议，非独立董事杨

华、许智钧、包冰国因公缺席会议。

2、总裁吴祝平，董事会秘书刘立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22,854 99.9101 1,500 0.0014 94,160 0.0885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22,854 99.9101 1,500 0.0014 94,160 0.088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505,114 99.9874 1,500 0.0014 11,900 0.011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48,814 99.9345 48,600 0.0456 21,100 0.019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287,656 99.7860 2,200 0.0080 56,300 0.206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384,314 99.8740 77,800 0.0730 56,400 0.0530

7、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464,014 99.9488 2,000 0.0018 52,500 0.04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9,467,478 98.9997 1,500 0.0156 94,160 0.9847

4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9,493,438 99.2711 48,600 0.5082 21,100 0.2207

5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

的议案

9,504,638 99.3882 2,200 0.0230 56,300 0.5888

6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

计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

的议案

9,428,938 98.5966 77,800 0.8135 56,400 0.58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其中：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5内容涉及股东金

敖大，股东金敖大和吴祝平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7,917.2358万股，回避表决；对中小投资者单

独计票的议案：2、4、5、6。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文辉、张格华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4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中路518号公司办公楼4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399,5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584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19,044,335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叶继跃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程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财务总监李帅红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380,107,296 99.9231 276,600 0.0727 15,700 0.00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380,107,296 99.9231 276,600 0.0727 15,700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380,102,296 99.9218 281,600 0.0740 15,700 0.00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380,000,386 99.8950 368,910 0.0969 30,300 0.0081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53,708,574 93.4881 3,710,750 6.4591 30,300 0.0528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380,087,696 99.9180 281,600 0.0740 30,300 0.008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57,137,724 99.4570 281,600 0.4901 30,300 0.05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 于 预 计 公 司

2026年度对子公司

担保总额的议案

2,108,574 36.0463 3,710,750 63.4357 30,300 0.5180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董事薪酬情 况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5,537,724 94.6680 281,600 4.8140 30,300 0.51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第5、7项议案关联股东叶继跃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曹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维股份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